
法相宗     103.01.10 

 

信：於實德能,深忍樂欲,心淨為性 

    1.能對治<不信> 

欲  2.能令人樂求善法 

 

進：能於斷惡修善之事中,令心勇悍 

    1.對治<懈怠> 

    2.成滿善事 

念：於曾習境,令心明記 

    能作定之所依 

定：於所觀事,心一境性 

    能為慧之所依 

慧：於所觀境,能作揀別抉擇 

    能斷疑惑 

 

PS.欲：於所樂境 

      希求冀望 

      為進所依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體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用 

貪       能令有情於三有之因        1.能障<無貪>善根 

         與三友之果,生出染著       2.能生苦                增上為取 

 

  

瞋       令人於諸苦因與苦果        1.能障<無瞋>善根 

         生起瞋恚                  2.不安穩性             造作惡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為惡行之所依 

 

癡       於諸理事迷闇為性          1.能障<無癡>善根       相應煩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能為一切雜染所依     隨煩惱行 

 

慢       倚伺我相於他有情          1.能障<不慢>           遠離善知識 

         心生高舉                  2.能生諸苦             二執增上 

         亦即(恃己凌人) 

   

尋伺     能令心匆迫急遽              能作為身心能否安住所依      ○1 . 

         在意識所取的名言和境相上       以遍行—思為體,身心變得安住 

         粗轉為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別境—慧為體,身心便不得安住 

         細轉為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1      安住能生輕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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